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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公路總局○○區監理所員工 
涉犯侵占公款案再防貪專報 

壹、 前言 

 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(下稱 M3 系統)

自 103 年 7月 7日正式啟用後，系統資料庫目前有 54.5億筆

資料，包含 2,100 餘萬輛汽機車之車籍資料、2,700 餘萬駕

駛人之駕籍資料，以及汽燃費、牌照稅、裁罰規費等資料之

管理，資料庫規模較內政部的戶政系統更為龐大，爰此，各

監理單位窗口承辦同仁運用監理系統資料執行其相關職務時，

應確實遵循各項作業規範，以維護民眾權益。 

  緣交通部公路總局○○監理所(下稱○○所) ○○課於

例行審查報表時發現，○○窗口書記卓○○(下稱卓員)所送

核報表佐附之汽車燃料使用費逾期罰鍰 5 筆補發收據作廢異

常頻繁，疑有作業疏失及涉及不法情事，遂於 106 年 5 月 23

日報請該所政風室協助查核。案經該室查證屬實，即 106 年

5 月 26 日陪同當事人向○○地方檢察署自首，○○所並於同

年 6 月日及 7 月辦理 2 次公款返還會議，協助當事人返還不

法所得共計新臺幣(下同)239 萬 8,356 元。全案經法務部廉

政署 107 年 5 月 7 日廉○志 106 廉查○○字第 107○○○○

○○號移送書，移送○○地方檢察署偵辦。 

交通部公路總局為防範不法事件再度發生，爰針對本案

發生原因、過程、內部控制監督作業漏洞等進行研析，全面

檢討相關管控作業程序，杜絕類似弊端再生。爰就本案之案

情概要、發生原因及相關處置作為提出再防貪報告，以期機

先防範類似案件再次發生。 

貳、 案情概要 

一、 基本資料： 

(一) 涉案人員之姓名、服務機關及職稱： 

卓○○，交通部公路總局○○區監理所，職稱書記。 

(二) 行政肅貪之機關： 

1. 公路總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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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公路總局○○區監理所： 

有關卓員利用職務機會(M3 系統)，疑有侵占公款、行政

疏失情節重大之情形，○○所業於 106 年 9 月 13 日以

○監人字第 106 ○○○○○○號令記 1大過。 

(三) 相關案號： 

1. 法務部廉政署 107年 5月 7日廉○志 106廉查○○○字

第 107 ○○○○○○號移送書。 

2. ○○地方檢察署 107 年度偵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案。 

二、 犯罪事實： 

(一) 卓員之業務職掌 

卓員係交通部公路總局○○區監理所前○○課書記，負責

辦理民眾稅費查詢補單、違費收款、重溢繳、退費通知、

違費申訴案件刪除及免罰、汽燃費銷號異常報表及相關業

務處理，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

限之公務員。 

(二) 卓員疑涉侵占公款之犯罪事實 

1. 交通部公路總局○○所○○課例行審查規費總項結算報表

時，發現卓員所送核報表佐附之汽車燃料使用費逾期罰鍰

5 筆補發收據作廢異常頻繁，初步檢核電腦後發現案件為

「刪除」異常狀態，卓員以正本收據卡紙、遺失為由補發

收據，並以民眾後悔繳納為由申請退款及作廢收據，同時

以誤鍵「刪除」、「非列管」解釋異常刪除情形，侵占民

眾臨櫃繳納之現金。案發後卓員於當日自行還款繳結前述

5 筆案件，另經公路總局○○所主動查核，並發現 3 筆民

眾手上已繳之收據，遭卓員作廢後刪除，疑有作業疏失及

涉及不法情事，爰於 106 年 5 月○○日報請該所政風室查

核。 

2. 為釐清卓員是否另涉不法，○○所政風室於 106 年 5 月○

○日訪談當事人，涉案人坦誠不諱並表示有意願返還不法

所得，以及向司法機關自首。該室業於 106 年 5 月○○日

陪同當事人向司法機關自首，並於同年 6 月○○日及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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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日辦理 2 次公款返還會議，協助當事人返還不法所得

共計 239 萬 8,356 元。 

三、 涉犯法條、起訴或判決理由 

(一) 涉犯法條： 

1.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 1 項 1 款：公務員有竊取或侵占公用

或公有器材、財物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；未遂犯罰之。 

2. 刑法第 213條登載不實罪：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

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

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3. 刑法第 216條：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

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

項之規定處斷。 

4. 刑法第 359條變更電磁紀錄：無故取得、刪除或變更他人

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，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

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

金。 

四、 行政責任： 

(一) 卓員調離現職並移考績委員會決議予以記 1大過處分： 

案件發生後卓員後續將面對刑事訴追，衡諸案情，已不適

宜擔任原職，爰於106年5月○○日起即將卓員調離窗口作

業，並自106年○○月○○日起調整工作處所至○○區監理

所○○監理站。 

(二) 追究檢討卓員及相關人員督導疏失責任 

交通部公路總局○○區監理所於 106年 7月○○日召開 107

年度第 1 次考成委員會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。考成委員

會決議依「交通事業公路人員獎懲標準表」將涉案人卓○

○予以記 1 大過處分；前主管許○○予以申誡 2 次；現任

主管林○○予以申誡 1 次，業於 106 年 9 月○○日以○監

人字第 106○○○○○○號令發布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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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發生原因分析 

一、 弊端態樣： 

利用系統漏洞，窗口收費人員以正本收據卡紙、遺失為由補

發收據，並以民眾後悔繳納為由申請退款及作廢收據，同時

以誤鍵「刪除」、「非列管」解釋異常刪除情形，侵占民眾

臨櫃繳納違費案件(含強制執行支出必要費用)現金。 

二、 原因分析： 

(一) 法規面 

「公路監理機關臨櫃窗口收受匯票、現金解繳保管與控管

作業規定」(100年 8 月 25訂頒)為加強管理全國公路監理

機關業務臨櫃窗口之人員於辦理業務所收受之款項，避免

短收或溢收情形之發生。交通部公路總局於 100年 8 月 25

日訂頒前揭規定，依本作業貳、控管作業各項規定，窗口

人員因業務需要收受相關款項時，應每日核對相關報表並

蓋章，如有作廢收據應簽章確認並註明原因及加蓋作廢張，

併同相關報表送核，且如有作廢收據無法取得之情形，應

另填寫報告(或簽辦單、切結書等)說明(註明車牌號碼、收

據號碼、金額、原因等資料)，且亦應併同相關報表送核；

複核人員(指定專人)及單位主管應就承辦人員送交之報表

內容加強審查稽核，如發現作業違常情事，應即時調整或

調離其職務；各單位並應定期列印電腦使用紀錄查核勾稽。

惟規定內容未有單筆違費刪除及免罰案件相關查核機制，

本案○○所亦未依相關規定落實辦理核對、複核及審查作

業，足見該規定之規範內容仍缺乏內部控制監督、交叉稽

核之機制。 

(二) 制度面 

卓員利用業務之便，將民眾臨櫃繳納有關違費案件(含強制

執行支出必要費用)現金挪為己用，然相關主管於複核確認

機制中未能及時發覺異常，顯見內部控制監督上有所欠

缺。 

(三) 執行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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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窗口現金控管作業未依規定辦理缺失態樣： 

(1)部分作廢收據未併同報表送核。 

(2)未依規定於無法取得作廢收據時，另填寫報告（或簽辦

單、切結書）說明。 

(3)未指派專人複核報表。 

(4)未指定專人每月稽核抽查臨櫃窗口款項。 

2. 同仁依循陳規，法紀觀念不足，濫權舞弊。 

本案卓員為汽車燃料使用費逾期罰鍰及執行費之窗口現金

收受，竟為一己之私，利用所掌權限，逕於電腦系統更改

竄改資料，無視相關法令及作業流程規定，致濫權舞弊。 

肆、 檢討與策進作為 

一、 即時處置，避免風險擴大： 

(一) 調整卓員職務降低再犯風險：○○所發現卓員異常狀況後，

即認其已不適任承辦收費等接觸金錢之業務，遂以業務需

要並落實輪調制度為由，於106年5月間先將卓員調任第二

線作業人員負責公文登記；並自106年6月間起調整工作處

所至○○所○○監理站。 

(二) 協助自首保障當事人權益：卓員侵占公款事證明確，且坦

承不諱，為利司法為有利卓員之認定，○○所政風室第一

時間即協助卓員前往司法機關自首 

(三) 辦理初步清查： 

1.106年6月間○○所全面清查該所規費承辦人曾辦理規費結

案，補發收據又作廢，同時案件已被刪除或免罰之案件，

總計800筆，發現均為卓員經手，其中扣除卓員自行繳結件

數19筆，金額3萬2,100元，剩餘案件中有異常者計725筆，

金額為98萬9,886元。 

2. 106年7月間○○所再針對「隔日退款」之案件進行清查，

總計840筆，其中未依規定檢附簽辦及退款申請書等資料者

計832筆，亦均為卓員經手，金額為140萬8,470元。 

(四) 召開會議協助卓員返還公款：○○所政風室簽奉首長核可

後，分別於106年6月及7月辦理2次公款返還會議，均由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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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副所長陳○○主持，○○課、秘書室與主計室等業務單

位共同討論，卓員同意就前述1,557筆異常案件、239萬

8,356元全數承擔，並分別於106年6月間及7月間繳交公

庫。 

二、 追究行政責任 

（ㄧ）卓員利用職務機會，涉侵占公款、行政疏失情節重大，

○○所業於 106 年 7 月間召開 107 年度第 1 次考成委員

會，依「交通事業公路人員獎懲標準表」核予「1大過」

之處分。 

（二）針對主管督導疏失部分，卓員前主管○○核予「申誡2

次」處分，現任主管○○則核予「申誡1次」處分，均業

以該所106年9月○○日○監人字第106○○○○○○號

令發布在案。 

三、 擴大辦理全面性清查 

（ㄧ）交通部公路總局政風室於 106 年 5月間同步將本案報告

首長，並獲首長口頭裁示請資訊室針對公路監理資訊系

統研議防範措施。 

（二）交通部公路總局政風室資訊室遂依此就第3代公路監理資

訊系統（以下稱M3系統）稽核機制「規費、違規罰鍰收

據作廢與帳號權限」進行清查暨數據分析，分析資料期

間為103年7月至106年5月止，共35個月。 

  （三）本次清查結果重點如下： 

1、各監理所規費收據作廢共計13萬5,812次，作廢數量大於

600件者為15人，相關作廢金額為949萬7,989元。 

2、若再進一步以收據補發又作廢者排查（即為本次案關主

要犯罪態樣之一），上述15人共有884筆，金額為122萬

9,488元。 

3、再請各監理所深入瞭解原因，排除本案○○所卓員相關

案件外，其他監理所暫無發現疑涉不法案件。 

四、 增修規定填補內控漏洞： 

  （ㄧ）○○監理所部分：○○所政風室協助業務單位檢討策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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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陸續增訂下列作為，以強化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： 

 1、建立防止窗口解繳作業不實機制。 

 2、指定專人稽核收據，落實違費作廢收據稽核。 

 3、配合公路總局電腦系統程式修改，將收款及撤銷罰單作

業分開，使窗口收費人員不再經手刪除作業。 

  （二）交通部公路總局部分：公路總局身為監理主管機關，為

降低通案風險，遂採取下列新增/強化作為： 

 1、公路總局資訊室針對「監理人員於收費窗口異常作廢與

補發收據」情形，於該局 thb-Talk APP中新建告警通報

機制，以便主管及時掌握異常狀況。 

 2、公路總局監理組以 106 年 6 月○○日路監企字第 106○

○○○○○號函要求各所（站）稅費單位應指派專人負

責每日列印「收據異常狀況報表」及每月列印「違費刪

除及免罰清單」、「汽車稅費單筆刪除清單」，逐案稽核，

直屬主管並應落實督導內部稽核執行。 

 3、公路總局監理組於函詢各監理所意見後，以 106 年 6 月

○○日路監企字第 106○○○○○○號函請中華電信股

份有限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將 M3系統違費作業之「刪除

免罰」與「收據銷號」功能分設權限，並關閉違費作業

之「違費搬移」功能，使系統作業權限劃分明確，以為

防弊。 

五、 提報廉政會報： 

106 年 8月○○日○○所 106年第 1 次廉政會報，由該所首

長主持，會中請○○課以「易滋弊端業務之管理與防治作為」

為題，針對旨揭弊案進行專題檢討報告，獲主席裁示後續應

有定期策進作為並可參考建立電訪機制防弊。 

六、 函發所屬辦理預警作為： 

為有效落實相關檢討策進作為，○○所政風室以 106 年 8月

○○日○監政字第 106○○○○號函將上開廉政會報會議紀

錄暨主席指(裁)示事項責請所內外各單位切實遵照辦理，俾

免類案情事再度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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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提列風險顧慮人員： 

將涉案同仁提列為廉政風險顧慮人員，以建檔追蹤管考。 

八、 加強法治宣導及講習： 

針對同仁易犯之通案性疏失，○○所規劃專案法紀宣導教育，

並於106年8月間辦理「106年新進公務人員專案法紀宣導」、

「106年圖利與便民專案法紀宣導」等 2項教育訓練，期透

過宣導課程，充實同仁法治素養。 

九、 提列監理業務廉政細工專案： 

○○所政風室於 107 年 7月間簽陳機關首長核准，於 107 年

9 月○○日該所第 2 次廉政會報將本案弊端態樣擬定「預防

公路監理機關員工利用職權機會侵占規費之情事」討論案，

利用會報機會，與外部專家學者(外聘委員)共同研討，提出

改善方案，並於會後以 107 年 10 月○○日○監政字第 107

○○○○○○號函請所屬參辦；後經公路總局政風室列入

「監理業務廉政細工專案」之案例類型，並經本處審核後同

意提報法務部廉政署在案。 

十、 興革建議事項 

(一) 基於保護同仁的立場，遇案適時策動自首提供涉案人自

新機會。自首除能減輕良心罪惡與親友家庭的負擔，最

重要的是給自己一個自新機會，爾後遇有類似案例，將

比照辦理，向涉案人說明自首能減免其刑，並爭取緩起

訴或不起訴處分之機會。 

(二) 主管應加強管理考核，必要時實施職務輪調 

本案卓員因熟習業務而覓得投機取巧方法，各級主管應

確實負起督導之責，加強考核，對不良風紀傳聞應避免

授予敏感職務，即使對工作表現正常者，亦需確實掌握

其日常生活及交往，時時提高警覺，發現異常即應採取

斷然措施，及時導正。此外，職務輪調措施除能使員工

學習更多技能並增加歷練機會外，亦能防範久任一職後

熟悉作業流程制度疏漏而產生弊端。爰此，○○所應確

實辦理職務輪調，不容有鄉愿或托詞推諉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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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語 
本案同仁雖熟稔業務卻未能謹守本分，藉由民眾申辦繳納罰

鍰之機會，利用權限，僥倖遊走制度漏洞，牟取不法利益，

致遭刑事與行政責任追究，且案經媒體報導後，損及民眾對

政府機關之信賴。案發後，公路總局政風單位研撰再防貪報

告研析弊失發生原因，全面檢討相關管控作業程序，並辦理

擴大清查、追究案關人員行政責任並調離原職、增修規定填

補內控漏洞、修改系統減少風險、提列廉政風險人員、於廉

政會報請業務單位進行案情檢討、加強法治教育及廉政宣

導。 


